
 

 

有关《服务条款》修订通知 

 

兹通知本行已修订《服务条款》并将于 2026 年 7 月 31 日(「生效日」)起生

效。随函附上修订详情，「A部分」列出条款的修订重点及「B部分」则提供各项修

订的详情，以便阁下参阅。 

 

请注意，自生效日同日起，若阁下继续在本行拥有任何账户或使用本行任何服

务或功能，即代表阁下承认及同意《服务条款》所作的修订是对阁下具有约束力。

若阁下不接纳有关修订条款，本行可能无法继续为阁下提供服务。阁下如对修订有

任何查询或回应，请致电本行客户服务热线(852) 3988 2388。 

 

经修订后的《服务条款》将于生效日起上载于中银香港网页（www.bochk.com）

（主页 >「服务条款」）及摆放于本行各分行供客户参阅。如本通知的中、英文版

本有歧义，概以英文版本为准。  

 

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谨启 

2026 年 6 月 30 日 

备注： 

客户亦可于 2026 年 9 月 30 日或以前在中银香港网页（www.bochk.com）（主

页 >「最新消息」>「有关《服务条款》修订通知」）下载有关客户通知，此日后客

户未必能够查阅或下载有关客户通知。 

 

 

  



 

 

A部分：修订重点 

《服务条款》第 1部分：一般条文 

更改通知/重要提示概要 

条款部分 条款编号 修订重点 

1.您的指示 1.6(a) 清楚订明在本行取得您的撤销授权书面通知之

前，账户持有人及被授权签字人按照您的签署安

排行事的授权将不会被撤回。 

1.6(b) 清楚订明除非你的合伙协议另有明确规定，否则

本行收到有关您的合伙人已死亡或破产的书面通

知，您便会被视为已解散。 

1.6(c) 根据授予您的尚存合伙人及/或尚余合伙人行事

权力，就操作您的账户的所有指示，必须遵守所有

适用的法律和法规。 

1.6(d) 清楚订明您的尚存合伙人及/或尚余合伙人会就

因本行执行涉及您的账户的任何指示及/或交易

而产生的任何责任、损失或合理的开支，向本行及

本行的人员、雇员、或代理作出弥偿，并使他们各

自免受损害。 

5.本行的服务 5.8(a) 清楚订明本行得悉您已被提出破产或清盘的呈

请，或您的清盘决议案已被召开会议，或您已被解

散，或本行认为您的账户操作上有任何不符合规

定之处，或您在精神上无能力行事，则本行可冻结

您的账户。 

5.8(b) 清楚订明如任何合伙人死亡或破产而解散，您尚

存的合伙人（或您其余未破产的合伙人）必须确保

所有给予本行的指示均遵守所有适用的法律和法

规。 

8.个别账户 8.1(g) 全文适应性文字修订 

8.2(b) 清楚订明若有新合伙人加入，您需要给予本行新

的授权书，并开立新账户。 

8.2(c) 清楚订明即使本行接获您的合伙商号改组的书面

通知，本行可酌情选择视任何一位及/或所有其余

合伙人仍可全权以任何方式处理您的账户。本行

可以相同名称为新合伙开立账户，并且不经查询

为新合伙收取指定给予旧合伙的任何款项。 

8.2(d) 清楚订明除非本行接获您的合伙商号解散的书面

通知，本行可酌情选择视其余合伙人仍可全权以

任何方式处理您的账户。本行可在接获您尚存或

未破产的合伙人及您的合伙人遗产代理人或合伙

人的受托人的共同指示后结束您的账户。本行可

以相同名称为新合伙开立账户，并且不经查询为



 

 

新合伙收取指定给予旧合伙的任何款项。 

8.2(e) 清楚订明如您已解散，账户结余将归原合伙人及

您已死亡的合伙人遗产的遗产代理人或您被宣布

破产的合伙人的受托人所有。 

8.2(f) 清楚订明您的所有合伙人及您的代表承诺弥偿本

行因他们任何一位、您或您的雇员或代理人的任

何作为或不作为，或无法提供本行要求的有效、真

实、完整、准确及最新的资料而产生的所有损失。 

8.2(g) 清楚订明您的所有合伙人及您的代表承诺当您的

任何合伙人、实益拥有权或合伙协议有任何变动，

或当您的任何合伙人死亡或破产，需即时书面通

知本行。 

19.通讯 19 全文适应性文字修订 

24.其他事项 24.5 

 

《服务条款》第 2部分：银行服务 

更改通知/重要提示概要 

条款部分 条款编号 修订重点 

10.中银企业

网上银行/ 中

行网银(香港) 

(统一称为“企

业网上银行”) 

10.13(h) 全文适应性文字修订 

 

《服务条款》第 3部分：投资服务 

更改通知/重要提示概要 

条款部分 条款编号 修订重点 

6.以主事人身

分订立交易 

6.10(h) 全文适应性文字修订 

  



 

 

B 部分：修订详情 

《服务条款》第 1部分：一般条文 

项目 修订 

1.您的指示 修改条款 1.6新增段落(a)为： 

在本行取得您的撤销授权书面通知之前，账户持有人及被

授权签字人按照您的签署安排行事的授权将不会被撤回。

他们的授权将仍然有效，直至本行收到有关您已死亡或无

行为能力（如您是合伙商号，则指您的合伙人已死亡或破

产）的书面通知，不论您的章程有任何改变。 

修改条款 1.6新增段落(b)为： 

如您是没有合伙协议的合伙商号，或您有合伙协议，但合

伙协议没有规定您不会因任何合伙人死亡或破产而解散，

一旦本行收到有关您的合伙人已死亡或破产的书面通知，

您便会被视为已解散。在此情况下，即使没有您撤销授权

的书面通知，任何非合伙人的获授权签署人根据您的签署

安排行事的授权将被撤销，授权签署人的一切先前授权均

被视为无效。 

修改条款 1.6新增段落(c)为： 

根据授予您的尚存合伙人及/或尚余合伙人行事权力的您

的签署安排，该等上述的您的尚存合伙人（在有任何合伙

人死亡的情况下），及/或该等上述的您的没有破产的尚余

合伙人（在有任何合伙人破产的情况下）就操作您的账户

的所有指示，必须遵守所有适用的法律和法规。 

修改条款 1.6新增段落(d)为： 

尽管本行有绝对酌情权拒绝按照您的尚存合伙人（在有任

何合伙人死亡的情况下），及/或您的尚余合伙人（在有任

何合伙人破产的情况下）的指示去操作您的账户，他们必

须向本行承诺并保证，他们向本行的每项指示均符合所有

适用的法律及法规，并会就因本行执行涉及您的账户的任

何指示及/或交易而产生的任何责任、损失或合理的开支，

向本行及本行的人员、雇员、或代理作出弥偿，并使他们

各自免受损害。 

5.本行的服务 修改条款 5.8新增段落(a)为： 

假如本行得悉您已被提出破产或清盘的呈请，或您的清盘

决议案已被召开会议考虑，或您(如您是合伙商号)已被解

散，或根据任何法律进行任何类似法律程序，或任何第三

方申索，或本行认为您的账户操作上有任何不符合规定之

处，或您在精神上无能力行事，则本行可冻结您的账户。 

修改条款 5.8新增段落(b)为： 

如您因您的任何合伙人死亡或破产而解散（如您是合伙商

号），您尚存的合伙人（或您其余未破产的合伙人）必须确



 

 

保所有给予本行的指示均遵守所有适用的法律和法规。 

8.个别账户 修改条款 8.1(g)为： 

(除非您是合伙商号，或账户是代第三方持有的)您任何一

人一旦死亡，账户结余将归尚存者所有； 

修改条款 8.2(b)为： 

若有新合伙人加入，您需要给予本行新的授权书，并开立

新账户。除非以书面明确解除，否则有关的退任合伙人仍

须负上责任； 

修改条款 8.2(c)为： 

即使本行接获您的合伙商号改组的书面通知，本行可酌情

选择视任何一位及/或所有其余合伙人仍可全权以任何方

式处理您的账户。本行可以相同名称为新合伙开立账户，

并且不经查询为新合伙收取指定给予旧合伙的任何款项； 

修改条款 8.2(d)为： 

除非本行接获您的合伙商号解散的书面通知，本行可酌情

选择视其余合伙人仍可全权以任何方式处理您的账户。本

行可在接获您尚存的合伙人或您其余未破产的合伙人及您

已死亡的合伙人遗产的遗产代理人或您被宣布破产的合伙

人的受托人的共同指示后结束您的账户。本行可以相同名

称为新合伙开立账户，并且不经查询为新合伙收取指定给

予旧合伙的任何款项； 

修改条款 8.2新增段落(e)为： 

如您已解散，账户结余将归原合伙人及您已死亡的合伙人

遗产的遗产代理人（如适用）或您被宣布破产的合伙人的

受托人（如适用）所有； 

修改条款 8.2新增段落(f)为： 

您的所有合伙人及您的代表承诺促使您的所有合伙人向本

行作出弥偿，及承诺弥偿本行因他们任何一位、您或您的

雇员或代理人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或因他们任何一位、

您或您的雇员或代理人无法提供本行要求的有效、真实、

完整、准确及最新的数据而产生的所有损失；及 

修改条款 8.2新增段落(g)为： 

您的所有合伙人及您的代表承诺促使您的所有合伙人作出

弥偿，及承诺当您的任何合伙人、实益拥有权或合伙协议

有任何变动，或当您的任何合伙人死亡或破产，需即时书

面通知本行。 

19.通讯 修改条款 19为： 

在不影响其他通讯方式的情况下，您将在下列情况下被视

为已收悉通讯： 

(a) 当通讯已在本行于香港一个或以上的银行大堂张贴 3

个营业日； 



 

 

(b) 通讯在一份香港报章刊登的 3个营业日后； 

(c) 当通讯在本行网站刊登； 

(d) 当通讯留交于您在本行记录中的任何地址，或邮寄予

该地址 48小时后(或如属香港境外地址则为 7日后)； 

(e) 当通讯以电子邮件、讯息或图文传真发送往您在本行

记录中的电邮地址、设备或图文传真号码；或 

(f) 当透过电话或以其他口头通讯转达时(包括留下话音

讯息)。 

即使邮件被退还(如属邮寄)，或您已死亡或无行为能力。 

24.其他事项 修改条款 24.5为： 

本行的权利不受您死亡、无行为能力、重组、组织变动、

无力偿债、解散、破产或清盘所影响。 

 

《服务条款》第 2部分：银行服务 

项目 修订 

10.中银企业网上

银行/ 中行网银

(香港) (统一称

为“企业网上银

行”) 

修改条款 10.13(h)为： 

若您申请 / 修改企业网上银行投资功能的代表不是您的

董事(若您是有限公司)或不是其管治团体成员(若您是其

他组织)或不是独资经营者(若您是独资商号)或不是您的

合伙人(若您是合伙商号)，银行可不接受该申请 / 修改。 

 

《服务条款》第 3部分：投资服务 

项目 修订 

6.以主事人身分

订立交易 

修改条款 6.10(h)为： 

死亡 

假如您属个别人士，而您死亡或成为在精神上无能力行事。 

 

 


